
附件1：

2013年泰安市科技合作专项计划

申报指南

2013年市科技合作专项设立的指导思想是：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科技创新大会精神，按照我市“十二五”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总体部署，紧紧围绕转方式、调结构主线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，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，深化产学研合作，加快我市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步伐，重点支持院士、“千人计划”、“长江学者”、“泰山学者”入选者、海外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在泰牵头研发的项目，新建山东省院士工作站、国家、省级国际科技合作中心（基地），国家级研发机构在我市建立的分支机构等科技创新平台，支持我市企业与国外技术合作，包括技术引进、合作研究开发等，以及对驻泰及国内重点合作院校、科研单位服务机构在我市进行成果转化的引导奖励。

一、科技合作重点项目
为鼓励引进高层次专家及其创新团队的科技成果，吸引高技术人才来我市创新、创业，重点支持山东省院士工作站进站院士、“千人计划”、“长江学者”、“泰山学者”入选者、海外专家等高层次人才2012年以来在我市企业牵头研发，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、能够引领科技创新并带来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。支持我市企业与国外技术合作，包括技术引进、合作研究开发等国际科技合作项目。
申报条件：

1、院士必须是我市经省委组织部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、省科协联合下文批准建立山东省院士工作站的领军院士。 
 2、“千人计划”、“长江学者”、“泰山学者”入选者为我市培养或合作引进。 

3、项目必须为2012年以来高层次人才在我市企业牵头和研发，应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、能够引领科技创新并带来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4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指我市企业与海外专家、国外相关单位签订合作协议，引进或合作研究开发，正在实施的具有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、填补空白的技术项目。
二、科技合作平台建设
为提高我市科技合作往高层次上发展，引导企业积极引入国内外科技资源，鼓励国家级研发平台、机构在我市建立分中心及产学研合作载体，重点支持2012年我市新建山东省院士工作站、国家、省级国际科技合作中心（基地）及国家级研发机构在我市建立的分支机构。
申报条件:

1、山东省院士工作站必须为2012年以来我市经省委组织部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、省科协联合下文批准认定，国家、省级国际科技合作中心（基地）必须为2012年以来我市经科技部、省科技厅批准认定。
2、国家级研发机构指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等在我市建立的分支机构，并在我市注册法人机构。有长期固定的场地和研发人员，有研究开发经费和设备，有若干正在研究开发或进行产业化的成果转化项目。有明确的项目成果知识产权独占许可保护协议。有合作研究开发的技术成果在我市范围内转化及规模生产的协议。研究开发项目的产品须符合我市投资与发展导向，能够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、产业化，并且具有一定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前景。
三、与我市重点合作科研院所及驻泰高校成果转化奖励资金
为充分发挥好驻泰高校、科研单位科技处的桥梁纽带作用，提高院校与我市企业合作的积极性，建立符合我市实际的考核机制，引导和鼓励更多高校、科研单位最新科技成果、技术在我市转化，设立与我市合作重点科研院所及驻泰高校成果转化奖励资金。
申报条件：

1、驻泰高校、科研单位指山东农业大学、山东科技大学、泰山医学院、泰山学院、山东省果树所；重点合作院校指中科院、西安交通大学、东华大学、山东省科学院、上海大学、同济大学等与我市签约的重点合作院校；服务机构指有关高校、科研单位科研处、泰山科学院、人才金港等成果转化推广机构。

2、考核项目指2012年以来，通过院校服务机构联系、推广在我市落地转化的能够产业化的项目。

3、项目必须具备真实可靠、技术成熟、可产业化程度高、市场前景、社会、经济效益好等特点。

4、进行转化的成果应围绕我市优势产业发展，具备较高的科技含量。

